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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立臺灣科技大學電資學院 

教師以教學實務成果技術報告升等審查規定 
108年11月13日 108學年度第4院教評會議決議通過 

一、依據本校「教師以教學實務升等作業要點」，教師得以教學實務

成果技術報告申請升等，為規範本院教師以教學實務成果技術報

告送審事宜特制定本規定。  

二、教學技術報告係教師以教學場域及受教者為研究對象，在課程、

教材、教法、教具、科技媒體運用、評量工具，具有創新、改進

或延伸應用，並能有效提升學生學習成效或於校內外推廣具有重

要具體貢獻之教學實務成果。  

三、送審之教學技術報告應能產生教學理論或實務知識，供其他教學

者依循複製、提升教學效益，並包含以下主要項目：  

(一)教學、課程或設計理念。  

(二)教學、課程或設計理念之學理基礎。  

(三)主題內容及方法技巧。  

(四)研發成果及學習成效。  

(五)創新及貢獻。  

書面報告撰寫之語文不限：以外文撰寫者，應附中文摘要。引

用資料及文獻應註明出處。 

四、代表教學技術報告應為送審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之技術報

告，需經公開發表，典藏於本校圖書館，並以在本校任教期間發

表者為限；參考教學技術報告應為送審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

後之技術報告。  

五、教學實務代表成果技術報告應選擇以下五款中至少二款類型，其

中教學創新、課程開發、專業輔導與教學等三款，必須擇其一款

為之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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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.教學創新：教師在教學中進行教學創新，提升學生學習興趣與

學習效能，促進與教育、社會、產業之連結與合作；提供大學

教學有效與創新之具體成果，及提升大學整體教與學卓越發展

之證據。 

 2.課程開發：教師就國內外當前與未來趨勢開發新課程，並提供

專業課程或系統課程之課程開發成果，與所開發課程促進大學

整體教與學卓越發展之證據。  

3.專業輔導與教學：教師提供跨領域學門、學院或大學相關社群

及社會學習團體之專業與創新教學，需包含教學觀摩、教材設

計、專業輔導等相關課程設計檔案與成果。  

4.教學成果與績效：單一科目之教師教學歷程與行動檔案及成果

推廣（含教學設計，學生學習成果證據，課室教學、教學觀摩或

教學成果發表會之相關成果與回饋，以及教師教學之省思等績

效）。 

 5.教學研究：教師教學行動研究，或教學研究之發表成果。 

 六、代表與參考教學技術報告之外審，依本校「教師以教學實務升

等外審委員遴選要點」敦聘校外相關專業領域具教授資格，且教

學成果卓著之委員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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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以教學技術報告升等之教師，除教學技術報告，應具其他各系所

領域之專業研究成果，其研究方面須符合以下門檻 

助理教授升副教授 副教授升正教授 

目前職級符合下列 4 項，且需至

少包括第 1 項 

1. 獲得本校教學傑出獎。 

2. 獲得師鐸獎或 IEET 教學卓越

獎 

3. 依「國立臺灣科技大學教師績

效獎勵辦法」計算之累計研發

成果獎勵總分達 120 分以上。 

4. 以「申請人本人為第一作者」

或「除本人所指導學生外為第

一順位作者」之 SCI 期刊論文

累計發表 2 篇以上。 

5. 擔任主持人之科技部或產學

計畫累計執行 4 件以上。 

6. 參與(含主持人、共同主持人、

協同主持人)之科技部、教育部

或產學計畫累計達 6 件以上。 

7. 國際產學研發合作計畫獎勵

分數累計達 40 分以上。 

8. 獲得科技部吳大猷獎。 

 

目前職級符合下列 5 項，且需至

少包括第 1 項 

1. 獲得本校教學傑出獎。 

2. 獲得師鐸獎或 IEET 教學卓越

獎 

3. 依「國立臺灣科技大學教師績

效獎勵辦法」計算之累計研發

成果獎勵總分達 240 分以上。 

4. 「申請人本人為第一作者」或

「除本人所指導學生外為第一

順位作者」之 SCI 期刊論文累

計發表 3 篇以上。 

5. 擔任主持人之科技部或產學計

畫累計執行 6 件以上。
 

6. 參與(含主持人、共同主持人、

協同主持人)之科技部、教育部

或產學計畫累計達 12 件以上。 

7. 國際產學研發合作計畫獎勵點

數累計達 40 分以上。 

8. 獲得科技部吳大猷獎或傑出研

究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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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以教學技術報告升等之教師，取得前一職級教師資格後，若具下

列事蹟，得作為升等審查之參考資料：  

(一)研發創新教學模式，且成功推廣至他系、他院、他校或國際之

具體事證。  

(二)帶領教師成立跨系或跨院之教師社群，並建立具體提升教學成

效之跨領域課程模組，延續至少三年。  

(三)指導學生，並與學生共同獲得下列成果：  

1.全國性或國際性獎項。  

2.專利。  

3.於國立大專院校發行之期刊，或 SCI、SSCI、AHCI、

TSSCI、THCI期刊發表著作。  

4.指導學生創業，並有具體事證者。  

(四)配合學校發展與高教革新議題提出教學實務計畫，並有具體

成效。  

(五)其他重要教學貢獻之具體成果。  

九、本院教師以教學實務成果技術報告升等資格審查原則另訂之。  

十、本作業規定未規定事項，悉依本校教師升等評選規定、其他相

關規定辦理。  

十一、本作業規定經本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議通過後施行。 

 


